

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 

第二次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11年 3月 09日（星期三）10：10 

地點：創意多功能敎室(E309) 

主席：蔡主任委員明惠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一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二、報告事項：(略)  

三、提案討論：  
案由一：本委員會基礎中心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英文教師合聘追認案， 

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(1)本案業經基礎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三次中心教評會 

(111.03.02，pp.1-4)通過在案。 

 (2)合聘教師授課課程/鐘點如下表所示： 

決  議：追認通過，逕提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 
案由二：本委員會通識中心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兼任教師聘任追認案， 

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本案業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中心教評會 

(111.03.02,pp.5-20)通過在案。新聘兼任教師前次教學評量如 

附件 1,pp.22-24；基本資料如下表所列： 

序
號 

聘任
情形 

初次 
聘任 

擬聘 
兼任職稱 

姓名 
畢業學歷(校
名+系)/學位 

教師證書
字號 

開課 
班別 

授課 
科目 

必選
修 

每週
時數 

專職單位及職稱 備註 

1 續聘 否 兼任講師 周舜瑾 
國立台南大學
台灣文化研究
所文學碩士 

無 觀休四 
澎湖民

間信仰 
選 2 無 日間部 

 

主聘單位

(原系所) 
教師等級 教師姓名 從聘單位 聘     期 

授課科目 

及學分/時數 
備 註 

應用外語系 謝慧桂 
專案 

助理教授 

基礎能力 

教學中心 

自 111年 2月 1 日起 

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

共英(四)-海工學院 

(0 學分/2小時) 

 

共英(四)-觀休系/人管

院 

(0 學分/2小時) 

四技 

日間部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 通識教育中心   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名冊 

擬聘

職稱 
姓名 

身分證字號 

性

別 

現職

服務

機關

及職

稱 

學   歷 

專長是

否符合

任教科

目 

教師證

書字號 

最近一

次經本

校聘任

之日期

與系別 

是否有

未通過

教學 

評量紀

錄 

授 課 科 

目 與 時 

數 

擬聘 

期別 
通訊地址 

備考 

(聯絡電話) 

講師 
周舜瑾 

 
女 無 

國立台南

大學台灣

文化研究

所文學碩

士 

■是 

□否 
無 

110學

年度第

1 學期 

□是 

■否 

澎湖民間

信仰 

(日間部) 

2 學分-2

小時 

一學期   



決 議：追認通過，逕提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 

案由三：本委員會通識中心洪藝芳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書面報告審查案，請 討 

論。 

說  明：(1)本案業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中心教評會 

111.03.02,pp.5-20)通過在案。 

(2)依本校「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」第 13點之規定辦理書面審查 

(如附件 2,pp.9-19)。 

(3)當事人迴避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逕提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  

案由四：本委員會通識中心陳瑞鴻老師送審助理教授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(1)本案業經通識中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中心教評會 

111.03.02,pp.5-20)通過在案。 

(2)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四條第三項規定， 

新聘專案計畫教師尚未取得教師證者，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 

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師證書。 

(3)次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

十九條第二項論文比對等規定辦理審查。 

(4)陳瑞鴻老師符合申請規定，故以博士學位(如附件 3,pp.20)申 

請助理教授資格證書。 

(5)博士論文比對結果為 5%，符合通識中心比對標準須不逾 20%的 

規定(如附件 4,pp.21)。 

(6)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修正規定」第二點 

(一)辦理。 

決  議：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，成立 3人審查 
作業小組辦理外審委員提名作業，由蔡主任委員明惠、鐘主任 

怡慧、洪櫻芬教授等三位委員組成，推薦外審委員名單辦理外審 

作業。 

 

 

 

五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
 

 

四、散 會：10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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